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和《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

的立场，我们作为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具备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主体

资格，未发生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经核查，本次可

行权的激励对象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已授予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格。 

我们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

期限、行权条件、行权价格等事项）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 

 

二、关于调整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鉴于公司自2018年10月30日至2019年10月27日有28名激励对象离职、1名激

励对象退休及13名激励对象于2018年度年绩效考核未达标，根据《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同意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共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51.74万份（前述1名因

退休而离职的激励对象，在情况发生之日，对其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

权继续保留行权权利，其未获准行权的期权作废）。本次调整后，股权激励对象



调整为1,070人，授予后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115.155万份。 

综上所述，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退休和个人业绩考

核未达标等原因，公司董事会对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和授予数量进行了

调整。我们认为，本次调整符合《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

订稿）》《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中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

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相关规定，本次调整合法有效。我们同意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

部分权益。 

 

三、关于201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的议

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于2015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以及《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修订稿）》，董事会确定2015年11月25日为授予日以及授予的股票期

权自授权日起满24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 

本次行权是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起止日期为2019

年11月25日至2025年11月24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

期将采用自主行权方式，并聘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 

我们认为，公司第三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第三个

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 

 

四、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

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能够客观、公允的反应公司现时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



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汤云为、储一昀、Charles Chang 


